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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 2 月 6 日爱尔兰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提请注意 2004年 1月 28日欧洲联盟主席代表欧洲联盟就埃及全国人权理

事会的成立发表的声明（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 

 

           爱尔兰常驻联合国代表 

           理查德·瑞安（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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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 2 月 6 日爱尔兰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 

 

  2004年 1月 28日欧洲联盟主席代表欧洲联盟就埃及全国人权理事会的

成立发表的声明 
 
 

 欧洲联盟欢迎埃及阿拉伯共和国议会委员会提名全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并任

命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担任全国理事会主席，从而为实

际执行决定设立这一机构的法律铺平了道路。 

 欧洲联盟还借此机会祝贺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被任命到全国人权理事

会这一重要机构，并祝愿他在新的职位上取得成功。 

 欧洲联盟欢迎理事会的成立，认为这是埃及愿意促进和保护人权的一个具体

表现，相信理事会成员的独立性和高素质将有助于提高埃及人权政策的信誉。 

 欧洲联盟和埃及已经按照即将批准的《结盟协定》，就对双方都十分重要的

所有问题展开全面对话。本着对话的精神，欧洲联盟表示愿意与布特罗斯·布特

罗斯-加利及其同事充分合作，以最适当和有效的方式提供帮助，促进埃及阿拉

伯共和国议会赋予他们的重要目的和目标。 

 加入国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

耳他、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候选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土耳其，参

与稳定与结盟进程的可能的候选国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

亚、塞尔维亚和黑山、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以及欧贸联国家冰岛、列支

敦士登和挪威，欧洲经济区成员国赞同本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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